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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龙鸿运八八 B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险种特色： 

●活到八八，领到八八 

●到了八八, 享受八八 

●分红保单，成果共享 

●不断增值，生命加分 

●残疾关怀，倍感温馨 

 

 

 

 

 

 

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分红型产品，其实际分红情况以本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红利分配是

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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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基本特征 

 

（1）保单利益与保险责任 

1）保证利益：包括以下保险责任及退保金。 

 

类别 项目 内容 

释义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如该金额

有所变更时，以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准。 

本合同的当年度保险金额指自第一保单年度起，以基本保险金额按年复利 3%递

增后再加计基本保险金额的 50%后的金额。但递增至保险单面页所载的交费期为

限，此后的当年度保险金额维持不变。如交费期有所变更时，以变更后的交费期

为准。 

保险 

责任 

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每届满2个保单年度仍生存，且本合同仍属有效

的，我们依基本保险金额乘以8%后所得的金额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生存

保险金”，但最高给付至被保险人年龄到达87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止。 

祝寿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年满 8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时，我们按当年度保险

金额向祝寿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祝寿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内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三项金额最高的一项

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当年度保险金额；  

(2)现金价值；  

(3)已交的年交化保险费扣除生存保险金后的金额。  

第(3)项所称“已交的年交化保险费”，交费期内系指“年交化保险费”乘以保险

事故发生时的保单年度数后所得的金额；交费期满后系指“年交化保险费”乘以

交费期满当时的保单年度数后所得的金额。 

第(3)项所称“生存保险金”系指至被保险人身故事故发生时，各年度累积已领或

应领的生存保险金。  

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内导致保险合同条款附表所列全残项目之一，并经具有伤残

等级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确认的，我们按其诊断确定全残时，以下三项中金

额最高的一项向全残保险金受益人给付“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当年度保险金额； 

(2)现金价值； 

(3)已交的年交化保险费扣除生存保险金后的金额。  

第(3)项所称“已交的年交化保险费”，交费期内系指“年交化保险费”乘以保险

事故发生时的保单年度数后所得的金额；交费期满后系指“年交化保险费”乘以

交费期满当时的保单年度数后所得的金额。 

第(3)项所称“生存保险金”系指至被保险人身故事故发生时，各年度累积已领或

应领的生存保险金。  

退保金 

犹豫期内退保 
您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

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犹豫期后退保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

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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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保证利益 

 

非保证

利益 

当年度红利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但本合同效

力中止期间不分配红利。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

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我们每年会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累积红利 

若您在投保时选择累积生息的红利领取方式，则每年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

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累积红利。  

 

 

（2）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与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其它权利人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它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3）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坚持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对资产和负债进行匹配管理，以稳健投资为原则进行资产配臵，通过资产组合管理分散

风险。以研究为基础，精选品种以获得超额收益。保持必要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追求账户资产的持续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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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红及红利分配 

 

分红及

红利分

配 

红利来源 

本产品为两差分红产品，红利来源包括利差和死差。利差是指资产运用的

实际收益率与责任准备金计算所采用的预定利率的利差产生的利益或亏

损。死差是指因预定死亡率同实际死亡率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利益或亏损。 

产品红利分红方式及

红利实现方式 

本产品采用现金红利分配方式，即指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保单

持有人。 

保单持有人可以选择下列形式之一领取红利： 

(1) 现金红利：在红利派发日领取现金红利； 

(2) 抵缴保费：在保单周年日红利派发时将其用来抵交部分或全部的下一期

保费；本项不适用于趸缴保单；保险费交付期满后，红利自动转为累

积生息方式处理； 

(3) 累积生息：红利保留在公司，并按公司每年宣布的红利累积生息利率以

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在合同终止时给付，也可由投保人在保单周年

日申请给付； 

(4) 交清增额：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将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

增加基本保险金额。交清增额部分不享受红利分配。 

红利的分配政策 

在合同有效期间，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

配方案。红利分配遵从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原则，每一会计年度向保单持

有人实际分配盈余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全部可分配盈余的 70％。 

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

因素 

红利的实际分配水平由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因此实际红利

分配水平无法预先设定且各年度可能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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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演示 

交费年期 年交保险费 性别 年龄

20年 14,570元 男 30岁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31 14,570 14,570 - 153,000 - 4,656.00      251.0            192.0           133.0           251.0              192.0              133.0           

2 32 14,570 29,140 8,000 156,090 - 3,963.00      564.0            418.0           273.0           822.5              615.8              410.0           

3 33 14,570 43,710 - 159,273 - 12,019.00   675.0            498.0           320.0           1,522.2           1,132.3           742.3           

4 34 14,570 58,280 8,000 162,551 - 12,718.00   1,007.0        741.0           475.0           2,574.9           1,907.3           1,239.6        

5 35 14,570 72,850 - 165,927 - 22,152.00   1,137.0        837.0           536.0           3,789.1           2,801.5           1,812.8        

6 36 14,570 87,420 8,000 169,405 - 23,509.00   1,479.0        1,087.0        696.0           5,381.8           3,972.5           2,563.2        

7 37 14,570 101,990 - 172,987 - 33,549.00   1,620.0        1,191.0        762.0           7,163.3           5,282.7           3,402.1        

8 38 14,570 116,560 8,000 176,677 - 35,525.00   1,973.0        1,449.0        926.0           9,351.2           6,890.2           4,430.2        

9 39 14,570 131,130 - 180,477 - 46,126.00   2,124.0        1,561.0        997.0           11,755.7         8,657.9           5,560.1        

10 40 14,570 145,700 8,000 184,392 - 48,772.00   2,488.0        1,828.0        1,167.0        14,596.4         10,745.6         6,893.9        

11 41 14,570 160,270 - 188,423 - 59,988.00   2,651.0        1,947.0        1,243.0        17,685.3         13,015.0         8,343.7        

12 42 14,570 174,840 8,000 192,576 - 63,363.00   3,027.0        2,223.0        1,418.0        21,242.9         15,628.5         10,012.0     

13 43 14,570 189,410 - 196,853 - 75,259.00   3,202.0        2,351.0        1,500.0        25,082.2         18,448.4         11,812.4     

14 44 14,570 203,980 8,000 201,259 - 79,432.00   3,590.0        2,635.0        1,681.0        29,424.7         21,636.9         13,847.8     

15 45 14,570 218,550 - 205,797 - 92,080.00   3,777.0        2,773.0        1,768.0        34,084.4         25,059.0         16,031.2     

16 46 14,570 233,120 8,000 210,471 - 97,125.00   4,178.0        3,066.0        1,954.0        39,284.9         28,876.8         18,466.1     

17 47 14,570 247,690 - 215,285 - 110,600.00 4,379.0        3,214.0        2,048.0        44,842.4         32,957.1         21,068.1     

18 48 14,570 262,260 8,000 220,243 - 116,594.00 4,793.0        3,517.0        2,241.0        50,980.7         37,462.8         23,941.1     

19 49 14,570 276,830 - 225,351 - 130,977.00 5,009.0        3,675.0        2,341.0        57,519.1         42,261.7         27,000.3     

20 50 14,570 291,400 8,000 230,611 - 138,008.00 5,437.0        3,989.0        2,540.0        64,681.7         47,518.6         30,350.3     

25 55 - 291,400 - 230,611 - 150,465.00 5,408.0        3,968.0        2,528.0        103,750.4      76,189.5         48,624.8     

30 60 - 291,400 8,000 230,611 - 156,258.00 5,588.0        4,100.0        2,612.0        149,554.4      109,805.9      70,056.3     

35 65 - 291,400 - 230,611 - 170,453.00 5,568.0        4,088.0        2,607.0        202,969.9      149,017.3      95,062.5     

40 70 - 291,400 8,000 230,611 - 177,317.00 5,743.0        4,215.0        2,688.0        265,417.0      194,861.9      124,304.4   

45 75 - 291,400 - 230,611 - 192,010.00 5,724.0        4,206.0        2,687.0        338,110.9      248,238.8      158,363.0   

50 80 - 291,400 8,000 230,611 - 199,195.00 5,872.0        4,310.0        2,748.0        422,839.6      310,452.7      198,060.2   

55 85 - 291,400 - 230,611 - 215,335.00 5,856.0        4,306.0        2,757.0        521,289.6      382,749.7      244,206.5   

56 86 - 291,400 8,000 230,611 - 214,807.00 5,922.0        4,344.0        2,766.0        542,850.3      398,576.2      254,298.7   

57 87 - 291,400 - 230,611 - 221,960.00 5,877.0        4,323.0        2,769.0        565,012.8      414,856.5      264,696.7   

58 88 - 291,400 - 230,611 230,611 230,611.00 5,931.0        4,349.0        2,768.0        587,894.2      431,651.2      275,405.6   

君龙鸿运八八B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利益演示
基本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100,000元 到88周岁后首个保单周年日零时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各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生存给付
(年末)

身故/全残
给付

祝寿
保险金

退保金
(年末现金价值)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1) 上述采用低、中、高档进行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

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金额，实际

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值。 

(2) 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测或保证。 

 

（四）犹豫期及退保 

犹豫期 
您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不超过10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犹豫期后 

退保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

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

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您所交纳的保险费与现金价值的差额主要为本合同平均承担的

本公司营业费用、佣金以及我们依据本合同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3项之和。 

 

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